
申請登記第 10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 3選舉區缺額補選候選人表件資料袋 

登記 

次序 
 姓名  選舉類別 

第 10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 3選舉區缺額補
選 

 

次序 表 件 名 稱 數量 

1 候選人登記申請書 1份 

2 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已依規定貼妥相片) 1份 

3 候選人最近 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1份 

4 候選人 2寸脫帽正面半身光面相片 4張 

5 候選人刊登選舉公報之政見稿及個人資料（□附電子檔） 1份 

6 候選人學士以上學位證明文件影本(如無者免附) 份 

7 競選辦事處登記書 1份 

8 政黨推薦書(如無者免附) 1份 

9 
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為辦理者應附委託書並繳驗委託人及
受託人之國民身分證） 1份 

10 
退伍、退役、停役、辭職或退學正式證明文件 
(適用原為現役軍人、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軍事學校學生或各級選
務相關人員身分者，如無者免附) 

1份 

11 候選人財產申報表 1份 

12 候選人指定文件代收人名冊 1份 

13 候選人文件送達地址調查表 1份 

14 候選人英文名字調查表 1份 

15 公辦政見發表會意願調查表 1份 

16 候選人登記資料是否同意公開調查表 1份 

17 發還候選人保證金與補貼競選費用方式勾選表 1份 

備註： 
1、請先詳閱「候選人申請登記及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注意事項」。 
2、申請登記時請將表件次序用迴紋針夾妥後放入資料袋內。 
3、保證金：立法委員缺額補選：新臺幣二十萬元。 
4、候選人照片：候選人相片總計 5張（4張相片分別裝入夾鏈袋，避免沾污。另 1張相片貼

妥於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 

臺 北 市 選 舉 委 員 會   印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15號 9樓 

電話：（02）27233372 轉 201~207 


